附 件

2025年度河南省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考核方案

为提高河南省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水平，规范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控制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和《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和技术文件，制定本考核方案。

一、考核原则及对象

（一）考核原则

坚持独立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单项与综合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对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全面、全过程的合理量化和综合评价。

（二）考核对象

省卫生健康委已备案，并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
二、考核管理及程序

（一）考核专家组要求

考核专家组需由3名及以上单数专家组成，且至少包括1名具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格的专家。参与考核的专家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熟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相关标准，接受质量考核培训，以保证考核的专业性和同质化。专家组成员应独立进行质量考核工作，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

（二）考核程序

考核方式为现场考核，考核周期为一年。考核专家组成员推举产生1名组长，负责主持现场考核工作。专家组在听取机构工作情况报告后，对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考核表》（见附表1）对检查机构的组织管理、场所、人员、设备、质量管理体系及运行情况，以及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理论和技能等方面进行现场考核并给出考核结果。本项现场考核工作将与被考核机构的其他质控工作同期开展，且对每家机构只开展一次整改复核；并于2025年11月15日前完成复核工作，复核内容见附表2。
（三）考核结果处理与利用

专家组应对最终考核结果出具书面意见，并对考核不合格项目提出整改建议。被考核机构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工作，考核结果及改进建议应上报省卫生健康委，并作为卫生监督监管、医疗机构等级评审管理和检查资质备案复审的参考依据。

三、考核内容及评价指标

具体考核项目、考核内容、评分细则及判断标准见附表。

（一）组织机构条件

重点考核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执业许可情况和部门岗位设置情况。

主要评价指标：①执业许可情况，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②部门和岗位设置合理，有与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相适应的部门、科室设置。
（二）人员条件

重点考核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条件。

主要评价指标：①有与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相适应的医、技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并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至少具有一名取得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②从业人员满足相关岗位需求的技术职称和专业技能。③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关教育培训及进修培养。

（三）仪器设备配置与管理

重点考核常规设备配置和眼科检查设备。

主要评价指标：①配有常规健康检查项目所需的仪器设备。②配有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微核试验的细胞遗传学检测设备；用于眼科检查的眼底镜和裂隙灯显微镜。③仪器定期进行计量检定并有相应状态标识。④仪器设备建档及档案管理情况。

（四）工作场所条件

重点考核工作场所的分区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场所条件需满足职业健康检查工作需要。

主要评价指标：①有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相适应的场所，场所布局合理并有明确标识。②职业健康检查实验室管理制度健全。③开展外出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时，配有相应的检查仪器、设备、专用车辆。

（五）检查报告和档案管理

重点考核总结报告格式、内容、结果、结论及个体体检报告的内容完整性、检查结果和结论准确性，以及职业健康监测档案管理。 
主要评价指标：①报告内容完整，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的要求。②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内容齐全，管理规范。
（六）质量管理及运行
重点考核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是否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规范运行，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分析质量核查，以及外检质量。
四、被考核机构需准备材料清单

（一）组织机构条件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

2.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相关人员（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监督员、设备管理员、档案管理员、体检及相关专业人员、实验室及辅助检查人员、授权签发人）基本信息一览表及各岗位职责。

（二）人员条件

1.医、技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相应的资质证书。

2.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资质证书（具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格）。

3.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从业证明。

4.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负责人职称证、从业证明。

5.实验室及辅助检查人员学历证明、从业证明。

6.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微核试验及评价人员(至少2人)相关培训进修合格证明。

7.每年定期对从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相关知识培训计划和记录。

（三）仪器设备配置与管理

1.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清单（包括名称、厂家、型号、购买日期、数量、检定或校准情况、使用状态）。

2.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设备计量检定证书；不属于强制检定的，提供校准记录或证明。

3.仪器的使用和维护记录。

（四）工作场所条件

1.工作场所平面布局图及面积说明。

2.功能检查室和实验室（临检室和细胞遗传室）相关管理制度。

3.若有体检车，提供近一年放射防护检测报告。

（五）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

抽取2025年出具的10份个体体检报告（包含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尽量抽取眼晶体和染色体畸变有异常结果的报告）和2份总结报告及职业健康检查档案(每份档案应当包括：①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书；②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③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总结报告和复查、不宜从事放射工作的告知资料；④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告知资料；⑤其他有关材料)。

（六）质量管理体系及运行

1.质量方针、组织机构图、部门设置及职能、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图、仪器设备一览表、人员一览表、关键岗位人员（技术负责人、质量控制负责人、主检医师）有任命文件。

2.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相关管理制度，包括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工作制度、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审核签发制度、专用章使用管理制度、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制度、实验室管理制度、仪器使用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

3.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及相关原始记录表格。

4.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记录和质控记录。

5.实验室室内质控记录，临床检验项目省级室间质控记录。

6.质量管理记录和质量监督员监督记录。

7.有投诉处理记录。

8.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和微核检测现场考核：①随机抽查2025年制备的染色体和微核标本片各50张。②根据考核组提供的染色体中期分裂相图片并按照GBZ/T 248-2014标准进行染色体畸变分析和报告（2小时内返回结果）。
附  表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考核表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指标分类
	检查指标
	检查方法及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分）
	得分（分）
	存在问题

	（一）组织机构条件

	★1.执业许可情况
	现场核查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
	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的，即为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2.部门设置情况
	现场核查是否有与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相适应的职业健康检查部门、辅助检查部门和质量管理部门。
	缺少任何一个部门扣1分。
	3
	
	

	
	▲3.岗位设置情况
	现场核查岗位设置是否合理，是否配有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监督员、设备管理员、档案管理员、体检及相关专业人员、实验室及辅助检查人员、授权签发人，职责是否明确。
	岗位设置齐全、合理且职责明确为符合；岗位设置齐全，但职责稍有欠缺为基本符合；岗位设置缺失或职责不完善为不符合。
	/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二）人员
条件

	4.医技人员条件
	现场核查是否有与申请开展的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医、技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人员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无违法行为记录）。
	发现1名人员资质不满足要求或有违法行为记录扣1分。
	4
	
	

	
	★5.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条件
	现场核查是否至少具有一名取得放射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
	具有一名取得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为符合；参加国家级放射病诊断技术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的为基本符合；其余为不符合。
	/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6.主检医师条件
	现场核查职业健康检查类别或项目的主检医师是否具有中级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相关工作3年以上。
	发现一处不满足要求扣2分。
	2
	
	

	
	7.技术负责人条件
	现场核查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技术负责人是否具有副高级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称，并有5年以上相关专业经验。
	发现一处不满足要求扣2分。
	2
	
	

	
	8.质量负责人条件
	现场核查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负责人是否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熟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
	发现一处不满足要求扣1分。
	2
	
	

	
	9.实验室及辅助检查人员条件
	现场核查实验室及辅助检查人员是否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有2年以上相关专业经验。
	发现一处不满足要求扣1分。
	2
	
	

	
	10.细胞遗传学试验人员条件
	现场核查是否有2名及以上经严格培训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微核试验及评价能力的人员（可提供相关培训进修合格证明）。
	能力较差且没有满足进修合格证明人数要求，或无进修合格证明的扣4分。
	4
	
	

	（二）人员
条件
	11.管理人员条件
	现场核查是否有质量监督员和档案管理员（可兼职）。
	无任命文件的扣0.5分；未设置此类人员的扣1分。
	1
	
	

	
	12.各类人员培训
	现场核查是否每年定期对从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按工作类别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并有相应记录。
	仅部分人员培训，有培训记录的扣1分；未培训或不提供培训记录的扣2分。
	2
	
	

	（三）仪器
设备配置与管理
	▲13.常规设备配置
	现场核查是否配有常规健康检查项目所需的仪器设备：内科、皮肤科、眼科、神经系统检查等临床诊察室及其常用检查设备；血、尿常规、生化检查设备；心电图、B超、X线机诊断设备等。
	仪器设备配备齐全，无分包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14.细胞遗传学检测设备配置
	现场核查是否配有用于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微核试验的细胞遗传学检测设备：超净工作台、恒温培养箱、水平离心机、光学显微镜、水浴锅（箱）、灭菌设备和-20℃和4℃冰箱。每年体检量超过3000人次的机构，是否配有高通量细胞遗传自动扫描系统、自动细胞收获仪和自动制片机。
	缺少1种设备扣2分。
	2
	
	

	
	▲15.眼科检查设备
	现场核查是否配有用于眼科检查的视力灯、眼底镜、裂隙灯显微镜。
	仪器设备配备齐全，无分包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16.体检软件及信息上报情况
	现场核查是否配有职业健康体检软件，该软件是否支持数据导出并与国家个案上报信息平台对接。
	有职业健康体检软件但不支持数据导出扣1分；无相关软件但数据完整扣1分；无相关软件且数据不完整扣2分。
	2
	
	

	
	17.仪器设备性能参数
	现场核查仪器设备的种类、数量、性能、量程、精确度等技术指标是否能满足工作需要，并运行良好。
	发现1处不满足扣2分。
	2
	
	

	
	18.仪器设备检定/校准
	现场核查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设备是否定期进行计量检定，并贴有相应状态标识。不属于强制检定的设备，是否有相应校验方法并进行定期自校。
	发现1处不符合扣0.5分。
	2
	
	

	（三）仪器
设备配置与管理
	19.仪器设备档案
	现场核查是否有完整的仪器设备档案，包括仪器设备名称、生产厂家、型号、出厂编号、购置验收记录、检定/校准记录、安装和使用说明书、使用、维护和维修记录等，进口仪器设备说明书的使用方法部分是否有中文译文。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未统一保存扣1分。
	2
	
	

	
	20.仪器设备管理
	现场核查仪器设备是否放置合理，便于操作，是否有专人负责保管。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四）工作场所条件
	21.工作场所面积
	现场核查健康检查场所建筑面积是否不少于400平方米，每个检查室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22.功能用室设置
	现场核查是否有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相适应的候诊区、临床检查室、X光检查室、实验室（检验室和细胞遗传室）等场所。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23.布局与管理
	现场核查检查室和实验室布局是否合理，是否整洁有序，是否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24.细胞遗传实验室
	现场核查细胞遗传实验室是否有标识明确的分区，是否包括不少于30m2的染色体和微核标本制备室、洗涮消毒室和细胞遗传分析室。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25.实验室防护设施、措施
	现场核查实验室是否具备有效的通风、排毒设施，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是否有相应的警示标识，废弃物处理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实验室和办公室是否分开。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四）工作场所条件
	26.档案室设置与管理
	现场核查是否有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档案室，档案资料保存是否规范、完整，登记是否清晰。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27.外出体检场所及体检车管理
	现场核查外出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和体检车是否符合上述要求及安全防护规定。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2
	
	

	（五）职业
健康检查
结果报告
	▲28.总结报告格  式、内容、结果、结论
	现场核查总结报告格式是否规范，报告内容是否全面完整，是否包括：受检单位、职业性放射性危害因素种类、职业健康检查种类、应检人数、实检人数、检查时间和地点，发现的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不宜从事放射工作和其他疾病的人数和汇总名单；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个体检查结果及处理意见汇总表等。汇总表是否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检查类别、接触射线的种类、检查异常结果、检查结论、处理意见等信息。结果是否客观真实，结论是否正确。
	总结报告格式规范，内容全面，结果客观真实，结论正确为符合；报告内容全面，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汇总表，汇总表缺少1项信息为基本符合；总结报告信息不完整，缺少应检人数、实检人数、发现的疑似职业病和不宜从事放射工作的相关内容以及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汇总表的任何一项为不符合。
	/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29.总结报告流程
	现场核查总结报告的日期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是否有编制人、审核人和签发人签章，是否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公章。
	发现1处不满足扣0.5分。
	3
	
	

	
	30.体检类别、项目

	现场核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确认是否与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一致；体检类别和检查项目是否符合法规标准的要求。必检项目是否有缺漏。检查项目结果是否完整、描述是否规范，结论是否准确，检查者签名是否有缺漏。
	发现1处不符合的扣2分。
抽取的10份体检报告中不符合率在20%以内，扣2分，大于20%扣10分。
	10
	
	

	（五）职业
健康检查
结果报告

	31.体检问诊内容、检测项目记录、检查者签名

	现场核实问诊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包括劳动者个人基本资料，职业史（含非放射和放射工作史）、既往史、家族史及症状询问，填写是否完整。一般医学生理指标（血压、脉率等）和常规体格检查项目（皮肤黏膜、浅表淋巴结、甲状腺、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记录是否准确、规范，检查者签名是否有缺漏。
	发现1处不符合的扣2分。
抽取的10份体检报告中不符合率在20%以内，扣2分，大于20%扣10分。
	10
	
	

	
	▲32.体检表及结果报告要求
	现场核查体检表是否由主检医师审阅后填写体检结论并签名。体检发现有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不宜从事放射工作、需要复查者和有其他疾病的劳动者是否出具了体检结果报告，报告中是否包括受检者姓名、性别、接触射线类别、检查异常所见、结论、建议等。体检表是否有体检日期、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公章。
	体检表内容完整，签章齐全为符合；结果报告完整但内容有欠缺为基本符合。体检表无结论，无主检医师签名或结果报告不完整为不符合。要求：主检医师必须为取得放射病诊断医师资格的执业医师。
抽取的10份体检报告中不符合率在20%以内，为基本符合，大于20%为不符合。
	/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33.眼晶状体检查
	现场核查眼晶状体检查阳性结果是否准确记录浑浊部位和浑浊方式，并绘图表示。
	阳性结果描述规范，未绘图表示扣1分；未记录浑浊部位或浑浊形态扣2分。
	3
	
	

	（五）职业
健康检查
结果报告
	▲34.细胞遗传学检测
	现场核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记录和报告结果是否符合GBZ/T 248-2014《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检测与评价》标准；微核检测，记录和报告结果是否符合GBZ/T 328-2023《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检测方法与受照剂量估算标准》。对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考核现场通过视频查看原始记录数据的可溯源性。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分析原始记录数据有可溯源性、检测结果与评价符合标准要求，视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对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如数据可溯源，且检测结果与评价符合标准要求，视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35.个体体检结论
	现场核查体检结果、建议及结论是否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是否按照GBZ 98-2020进行适任性判定。
	不符合标准的结论要求或仅为异常结果的罗列且无处理意见或处理意见无针对性，未进行适任性判定或判定有误，均扣5分。
	5
	
	

	
	36.档案内容

	现场核查，（1）每份档案是否包括：①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书（委托协议书内容：编号、委托单位、单位负责人姓名、单位地址、联系电话、委托检查类别、接触放射因素种类、接触人数、健康检查的人数、检查时间、委托方和被委托方盖章及经办人签字、委托日期等）； ②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③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总结报告和告知资料；④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不宜从事放射工作报告、通知和告知的凭证和登记资料；⑤其他有关材料。 （2）所有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是否均按规定整理归档和保存。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5
	
	

	（六）质量管理体系及运行

	37.质量管理基本信息
	现场核查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的基本信息是否包括：质量方针、组织机构图、部门设置及职能、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图、仪器设备一览表、人员一览表、关键岗位人员（技术负责人、质量控制负责人、主检医师，人员应有任命文件）。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3
	
	

	
	38.质量管理制度
	现场核查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包括：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工作制度、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审核签发制度、专用章使用管理制度、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制度、实验室管理制度、仪器使用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3
	
	

	
	▲39.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现场核查是否有满足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完整规范的质量手册、工作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及相关记录表格。
	有完整规范的质量手册、工作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及相关记录表格为符合，有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和相关表格记录，但内容需进一步完善为基本符合；缺少四项中的一项即为不符合。
	/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40.工作记录、质控记录等信息
	现场核查是否有规范完整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记录和质控记录，检查报告信息、原始记录等数据、签名是否齐全。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3
	
	

	
	41.室内质控和室间质控
	现场核查实验室是否有室内质控记录，临床检验项目是否参加省级相关部门组织的室间质控。每天是否做好了室内质控。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3
	
	

	（六）质量管理体系及运行
	▲42.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分析质量核查
	考核现场随机抽查2025年制备的染色体和微核标本片的质量，并对“质量控制中心”提供的染色体中期分裂相照片，按照GBZ/T 248-2014标准进行染色体畸变分析。对染色体畸变和微核检测结果偏低（多数是0）的机构，由质控中心组织专家对抽查标本片进行阅片复核。
	（1）抽查的染色体标本片着色均匀、长度适中、分散良好、符合时限要求，每张标本片有至少50～100个可供分析细胞，识别出的染色体畸变准确率在80%以上，且在抽查的标本片中达到上述质量要求的比例不低于90%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2）抽查的微核标本着色均匀、转化淋巴细胞胞浆完整、符合时限要求，每张标本片有至少500～1000个可供分析细胞数，且在抽查的标本片中达到上述质量要求的比例不低于90%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3）对阅片复核抽查标本的检测结果，要达到专家组复核检测结果的80％或以上，判定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上述三项有一项不符合，即为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43.质量管理及监督
	现场核查是否有质量管理记录和质量监督员监督记录，记录是否完整规范。记录档案管理是否完整规范。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3
	
	

	
	44.投诉处理记录
	现场核查是否有投诉处理记录。
	发现1处缺失扣0.5分。
	1
	
	

	
	▲45.外检质量
	现场核查外检质量：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三方机构能力资质（染色体畸变分析要参加中国CDC辐射安全所组织的生物剂量能力比对）、可溯源的数据（按34条考核）以及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分析质量核查（按42条考核）等。
	外检满足要求为符合，否则为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注： 1.★为否决项，共2项，在得分处填写：符合、基本符合或不符合。
2.▲为关键项，共9项，在得分处填写：符合、基本符合或不符合。
3.其余未标注的为普通项，共34项，按照评分细则扣分，扣分上限为对应分值的分数。
4.对否决项和关键项存在不符合的，仍需对其他内容开展完整的质量考核。
5.否决项无不符合项，关键项中不符合项≤1项，或关键项中不符合项加基本符合项数≤2项，且普通项考核分数≥85分，考核等级判定为A级。

6. 否决项无不符合项，关键项中不符合项≤2项，或关键项中不符合项加基本符合项数≤4项，且普通项考核分数在[70,85），考核等级判定为B级。

7. 否决项无不符合项，关键项中不符合项≤3项，或关键项中不符合项加基本符合项数≤6项，且普通项考核分数在[60,70），考核等级判定为C级。
8.否决项中不符合项数≥1项，或关键项中不符合项数大于3项，或关键项中不符合项加基本符合项数大于6项，或普通项考核分数＜60分，考核等级判定为D级，即为不合格。

考核结果：            
否决项：符合    项，基本符合    项，不符合    项
关键项：符合    项，基本符合    项，不符合    项
普通项：        分
考核专家组组长：                         考核专家：
被考核机构负责人：                       被考核机构盖章：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附  表2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控考核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复核表
机构名称:                            复查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情况

1.原考核发现问题数量:    项              2.整改完成情况:已整改  项，未整改    项，部分整改  项 

3.整改材料提交情况:□完整   □未提交  □部分缺失                                             

二、复查内容

	序号
	问题描述
	整改措施
	复查方式
	整改证明材料
	复查结果
	存在问题

	1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报告

□现场询问 □考试
□其他
	
	□整改

□部分整改

□未整改
	

	2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报告

□现场询问 □考试
□其他
	
	□整改

□部分整改

□未整改
	

	3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报告

□现场询问 □考试
□其他    
	
	□整改

□部分整改

□未整改
	

	4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报告

□现场询问 □考试
□其他    
	
	□整改

□部分整改

□未整改
	

	5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报告

□现场询问 □考试
□其他
	
	□整改

□部分整改

□未整改
	

	6
	
	
	□查阅相关资料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报告

□现场询问 □考试
□其他    
	
	□整改

□部分整改

□未整改
	


三、复查结论

（一）整体整改效果：

□ 全部整改到位，形成有效闭环，可按照备案文件或备案表内容正常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全部整改）
□ 基本整改，需持续改进，可开展备案文件或备案表内容中除****外内容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部分整改+未整改占比≤40%，不存在关键项或否决项未整改或部分整改）

□ 整改不彻底，存在系统性风险，需暂停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业务（部分整改+未整改占比大于40%，或存在关键项未整改或否决项部分整改）

存在问题：

（三）后续建议：

（列出需重点关注的环节或长期改进建议）

复查组人员签字

复核组组长：

复核组成员：

监督人员：                                         

联络员：
	抄送：省卫生健康委，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委。

	河南省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中心                2025年5月28日印发




